
公益慈善研究院研究生奖学金申请表(2026/27学年)
申请表格部分内容须同时以中文和英文填写
	中文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英文姓名
	(需与身份证件保持一致)
	北京大学入学年月
	

	香港永久性居民
身份证证件号码
	
	[bookmark: _Hlk179299105]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证件号码
	

	联系方式
	手机：
	邮箱：

	院系
	(中)

	专业
	(中)


	
	(Eng)

	
	(Eng)


	学制
	       年
	正常毕业年月
	

	学生类别
	□博士生              □硕士生            

	研究生
指导老师
	

	论文题目
	

	研究生入学
成绩概述
	经申请考核制入学的学生，请如实填写笔试（如有）、面试成绩、排名等可供参考的入学成绩概述。




	大学入学
公开考试成绩
	请填写大学入学公开考试成绩(例：香港中学文凭考试、高考、国际学士学位考试、英国普通教育文凭高级程度考试GCE A-Level)，并提供成绩单。

	就学详情
	请填写现正及曾经就读的中学、大学、学院，并提供相关学历证明。

	
	就读日期
	学校名称
	学历/学位

	硕士
（博士申请人填写）
	
	(中)
	(中)

	
	
	(Eng)
	(Eng)

	本科/学士
	
	(中)
	(中)

	
	
	(Eng)
	(Eng)

	中学
	
	(中)
	(中)

	
	
	(Eng)
	(Eng)

	
	
	(中)
	(中)

	
	
	(Eng)
	(Eng)

	[bookmark: _Hlk179301700]
	
	(中)
	(中)

	
	
	(Eng)
	(Eng)

	就业详情
	请填写截至目前为止的全部就业详情，包括实习。

	日期
	机构名称
	职位
	工作内容或性质

	由
	至
	
	
	

	
	
	(中)
	(中)
	

	
	
	(Eng)
	(Eng)
	

	
	
	(中)
	(中)
	

	
	
	(Eng)
	(Eng)
	

	
	
	(中)
	(中)
	

	
	
	(Eng)
	(Eng)
	

	奖励荣誉情况
	获奖时间
	奖项名称
	颁奖单位

	
	
	
	

	
	
	
	

	
	
	
	

	学术成果情况
	发表时间
	研究成果/专利名称
	刊物或出版单位名称

	
	
	请在题目后注明第几作者
	

	
	
	
	

	
	
	
	

	学生活动情况
	任职时间
	担任职务/社团、组织名称
	证明人

	
	
	
	

	
	
	
	

	
	
	
	

	社会实践情况
	时间
	实践内容
	证明人

	
	
	
	

	
	
	
	

	
	
	
	

	个人陈述

	1、个人简介（包括思想品格、个人特点、与香港的连结等，不少于300字）












	2、过往的学业表现、攻读研究生阶段感兴趣的研究方向或研究计划。完成学业后，你期望会对世界带来什么改变／影响？（不少于300字）












	3、请简述你在工作、学习或个人生活中，担当领导者或在团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有关经历（不少于300字）












	4、你过去有志愿服务，以及服务社会的经验吗？请简要介绍。当你学有所成后，你将如何回馈社会（不少于300字）












	· 从未被取消过由公益慈善研究院及其关联方捐助的奖学金资格，或在接受由公益慈善研究院及其关联方捐助的奖学金后自行退出该奖学金的情况
□是   □否

· 未接受其他用以资助学费或生活津贴的奖学金
□是   □否

· 无有损北京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及其关联方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是   □否


	本人郑重承诺以上信息真实、准确、有效，如不属实，同意按照有关规定取消申请资格，并承担相应责任和后果。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院系
推荐
意见
	（请填写不少于100字的推荐语）






负责人签字（并加盖院系公章）：               年    月    日


	评审
委员会
意见
	






负责人签字（并加盖院系公章）：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为申请公益慈善研究院研究生奖学金的专用申请表，申请人须按要求如实填写。
二、本表必须双面打印，申请人本人须在签字处用蓝色或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填写，字迹工整，不得涂改。
三、奖励荣誉、学术成果、学生活动、社会实践，一般自本科阶段填起即可，若申请人认为有必要，可补充本科前的相关材料；如表中所留空格不够，可自行补充。
四、填写的奖励荣誉、学术成果、学生活动、社会实践等信息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如论文、专利、证书的复印资料等；若申请人认为有必要，可补充提供其他证明材料。
五、除本申请表外，申请人可提供个人的中、英文履历表，作补充资料。
六、院系推荐意见应体现申请学生的个人特色，不能仅仅是“同意”二字。
七、申请人填写完毕表格，须将本表格、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复印件、学历证书复印件、公开考试成绩单、以及相应证明材料交至所在院系（表格的电子版和纸质版须同时上交）；院系完成初评并填写表格，签字盖章后，将表格交至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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